
小故事，小故事，人權大道理人權大道理廉政廉政

法務部法務部人權攻略人權攻略

肅貪篇

天羅地網案例四

工務室組長

小鄭
廠商

泡泡龍
廉政官

小李、志明、阿輝
廉政官

小周



6968

肅貪篇

天羅地網

案經駐署檢察官指揮廉政

官實施通訊監察、長期跟監、動

態蒐證後，發現小鄭於辦理醫院

相關採購及驗收期間，不止收取

回扣，亦曾多次於下班後與廠商

飲宴及出入色情場所，並有向承

攬廠商索取手機等電子用品，甚

至接受招待至國外旅遊等不正行

為，有掩護廠商得以順利標得工

程施作等不法情事。

在案件調查漸臻成熟之際，

某次小周於跟監、動態蒐證過程中，接獲現譯台通報，得知小鄭

小鄭為國立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工務室組長，因有簽賭六合

彩習慣，在外積欠鉅額賭資，為償還賭資，長期即有於其承辦之

採購案收取回扣等不法利益之習慣。廉政署接獲檢舉後，隨即立

案調查，小周為該案承辦廉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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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於 5 分鐘後與廠商泡泡龍見面，相約交付有關小鄭刻正辦理中

之某系統設備更新暨維護採購案之回扣 20 萬元整。5 分鐘後，

小鄭確實與泡泡龍於某醫院附近之公園涼亭見面，泡泡龍親手交

付一只厚厚內容物之信封袋予小鄭，小周眼見機不可失，乃緊急

電話請示指揮檢察官同意後，與同行之廉政官小李、志明、阿輝

等人上前逮人，隨即將小鄭、泡泡龍解送至地檢署，由指揮偵辦

之檢察官先實施人別訊問，訊問後交由廉政官製作詢問筆錄，再

由檢察官複訊，複訊時小鄭委任律師到場，隨即向檢察官抗議廉

政官等人無票拘提，係屬違法逮捕。

關鍵詞：人身自由權、逮捕理由通知、即時訊問

爭 點

對於現行犯於無拘票情況下逕行實施逮捕且未向

被逮捕人宣告被逮捕原因，是否侵害人身自由

權？

人權公約結構指標

《公政公約》第 9 條規定：人人有權享有身體自由及人身安全。

任何人不得無理予以逮捕或拘禁。非依法定理由及程序，不得

剝奪任何人之自由 ( 第 1 項 )。執行逮捕時，應當場向被逮捕人

宣告逮捕原因，並應隨即告知被控案由 ( 第 2 項 )。因刑事罪名

而被逮捕或拘禁之人，應迅即解送法官或依法執行司法權力之

其他官員，並應於合理期間內審訊或釋放。候訊人通常不得加

以羈押，但釋放得令具保，於審訊時，於司法程序之任何其他

階段、並於一旦執行判決時，候傳到場 ( 第 3 項 )。任何人因逮

捕或拘禁而被奪自由時，有權聲請法院提審，以迅速決定其拘

禁是否合法，如屬非法，應即令釋放 ( 第 4 項 )。任何人受非法

逮捕或拘禁者，有權要求執行損害賠償 ( 第 5 項 )。



7372

肅貪篇

天羅地網

小故事，小故事，人權大道理人權大道理廉政廉政

法務部法務部人權攻略人權攻略

《憲法》第 8 條第 1 項：「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

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

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

不得審問處罰。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審問、

處罰，得拒絕之。」

《刑事訴訟法》第 88 條第 1 項、第 92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前段規定：

「現行犯，不問何人得逕行逮捕之」、「無偵查犯罪權限之人逮

捕現行犯者，應即送交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及「司

法警察官、司法警察逮捕或接受現行犯者，應即解送檢察官」。

《刑事訴訟法》第 89 條規定，逮捕過程仍應注意犯罪嫌疑人之身

體及名譽，如使用強制力，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90 條規定，不

得逾越必要之程度。另依《刑事訴訟法》第 93 條規定，被告或犯

罪嫌疑人因拘提或逮捕到場者，應即時訊問。偵查中經檢察官訊

問後，認為有羈押之必要者，應自拘提或逮捕之時起 24 小時內，

敘明羈押之理由，聲請該管法院羈押。

惟前揭《公政公約》第 9 條第 2 項規定，執行逮捕時，應當場向

被逮捕人宣告逮捕原因，並應隨即告知被控案由及權利事項。依

此，行政院及司法院業建議修正《刑事訴訟法》第 89 條，並已會

銜送請立法院審議中。

1

2

3

4

國家義務

《公政公約》第 9 條第 2 項對於被剝奪自由者的利益規定兩個

要件：一、他們在被捕時必須被告知逮捕的理由；二、他們應

被立即告知對他們的任何指控。第一個要件廣泛適用於任何剝

奪自由的理由。因為「逮捕」意味著開始剝奪自由，不論逮捕

是正式或非正式的，不論逮捕所依據的是合法還是非法理由，

第一個要求都適用。將逮捕理由通知所有被捕者的一個重要目

的就是使他們在認為逮捕理由無效或無根據的情況下能爭取被

釋放。而「理由」係指逮捕的官方依據，而不是執行逮捕之官

員的主觀動機（人權事務委員會第 35 號一般性意見第 24、25

段意旨）。

《公政公約》第 9 條第 3 項首先要求，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

或拘禁的人，應被迅速帶至審判官或經法律授權行使司法權力

的其他官員。這一要求無例外地適用於一切案件，無關於被拘

禁者選擇或堅持這點的能力（人權事務委員會第 35 號一般性

意見第 32 段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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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例中，小鄭、泡泡龍涉犯《貪污治罪條例》之行、收賄罪嫌，

司法警察小周知有犯罪嫌疑者即開始偵查，並蒐集證據，見時機

成熟，於雙方交付賄款時，以現行犯逮捕，並立即將犯罪嫌疑人

解送檢察官，依現行法規定，尚無侵害人身自由權。惟依《公政

公約》第 9 條第 2 項規定，執行逮捕時，應當場向被逮捕人宣告

逮捕原因，並應隨即告知被控案由及權利事項，司法院業提出《刑

事訴訟法》第 89 條修正草案，並已與行政院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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